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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mann Pacific Greater China Investments Limited
富泰大中華投資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中期業績

富泰大中華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報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二
十六日（即本公司註冊成立日期）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期間之未審核中期業績如下：

簡明收益表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即本公司註冊成立日期）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期間

註冊成立日期至
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

（未審核）
附註 港元

營業額 3 —

所持未變現收益
有價證券 1,913,500

其他收入 11,100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60,365)

除稅前溢利 4 1,864,235

稅項 5 —

期內純利 1,864,235

股息 4,812,000

每股盈利  —  基本 6 0.17

除期內純利外，並無任何經確認盈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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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撰基準

簡明未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之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

財務報告」而編撰，惟由於本年度首次採用上市規則所容許之會計準則，故此簡明收益表、簡明現金

流量表及簡明資產負債表均無呈列比較數字。

2. 會計政策

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均與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準則（「香港公認會計準則」）

一致。

3. 營業額及收益

本公司主要在香港、中國及台灣從事上市及非上市公司投資。於回顧期間並無錄得任何營業額。

4. 除稅前溢利

註冊成立日期至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未審核）

港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投資管理費 24,958

5. 稅項

由於本公司於期內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由於結算日並無任何重大時差，故此並無作出遞延稅項撥備。

6.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根據期內純利1,864,235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0,716,000股計算。由於期內

每股基本盈利並無攤薄影響，故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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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及分派

董事建議向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記錄日期」）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截至二零
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股息每股5港仙（「擬派中期股息」），惟須待通過普通決議案批准
後方可作實。擬派中期股息將以現金派發，惟股東可選擇收取繳足新股代替全部現金股息（「以股
代息計劃」）。

董事亦建議以紅利方式向記錄日期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發行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本公司新
股（「紅股」）（「發行紅股建議」），惟須待通過普通決議案批准後方可作實。發行紅股建議之基準
為於記錄日期每持有一股現有股份可獲發一股紅股。紅股將按面值入賬列為繳足，並於發行後在
各方面與現有股份享有同等權利，惟不得享有擬派中期股息。

在達成下段所述條件之情況下，預期紅股股票將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或之前以平郵方式寄
予各股東，郵誤風險概由彼等承擔。預期紅股將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三日開始買賣。

載有以股代息計劃、發行紅股建議與其他資料之通函及選擇表格稍後將寄予本公司各股東。根據
以股代息計劃及發行紅股建議發行新股須待通過有關將本公司股份溢價賬撥充資本之普通決議
案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委員會批准有關股份上市買賣後方可作實。有關以股代息計劃
及紅股之股票將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或之前寄予各股東。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
股東登記。股東如欲符合收取已宣派中期股息之資格，必須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四時
正前將所有過戶文件及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地址為香港干諾道中111號
永安中心5樓。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九日配售40,200,000股股份及公開發售16,000,000股新股後，成功在聯
交所上市。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九日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期間，本公司所持之投資未變現收益為1,913,500

港元。本公司之投資組合包括45.3%上市股本證券及54.7%現金投資。

董事將繼續貫徹本公司之投資目標及政策，以促進本公司業務發展。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期內，本公司並無任何借貸，亦無抵押本公司任何資產。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任
何重大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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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已與管理層審閱本公司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
並討論核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宜，包括審閱未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買賣或贖回證券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九日股份上市至本報告日期期間，本公司並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自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九日本公司上市以來，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14所
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於聯交所網站登載中期業績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第46(1)至46(6)段所規定所有資料之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中期業績之詳盡公佈將於稍後在聯交所之網站登載。

代表董事會
執行董事
阮文躍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